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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市知识产权局

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

案号：赣景知法裁字〔2025〕15号

请求人：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。

住所地：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陶瓷工业园区外环路北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吕雅婷。

委托代理人：曹岑，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办公

室主任。

被请求人：邹建星。

住所地：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西郊街道梅苑。

无委托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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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由

请求人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（下称：“请求人”）

以邹建星（下称：“被请求人”）为被请求人提出专利侵权纠纷

行政裁决请求。请求涉及外观设计产品名称为“陶瓷茶具（青花

玲珑金玉满堂系列）”的外观设计专利（专利号：ZL202330130419.9，

下称“涉案专利”）。

景德镇市知识产权局（下称：“本局”）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于 2025年 11月 5日受理该请求。

2025年 11月 7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被请求人进行了询问调查。

合议组于 2025年 12月 8日对该案进行了口头审理，并组织双方

当事人对相关实物证据进行了现场展示和核验，请求人委托代理

人曹岑和被请求人邹建星参加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请求人请求处理的事项为：（一）请求专利管理部门对被请

求人涉嫌生产、销售侵犯请求人专利权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（二）

责令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（三）依法赔偿请求人的损失。

请求人称：（一）请求人系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，涉案专利

于 2023年 6月 16日授权公告，目前处于受法律保护的有效状态。

（二）请求人于 2025年 10月 22日发现被请求人在淘宝平台（店

铺名：景德玉锦坊陶瓷）许诺销售、销售涉嫌侵权产品。（三）

被控侵权产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。综上，被请求人实施了

许诺销售、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侵权行为。

被请求人无答辩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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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双方当事人提交及本局调取的证据

请求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 5 份证据。

证据 1为专利证书。

证据 2为专利权授权公告文本。

证据 3为专利登记簿副本。

证据 4为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。

证据 5为 TSA—04—20251022815639558号可信时间戳认证

证书及手机截图 3张。该证据显示，被请求人在淘宝平台经营的

“景德玉锦坊陶瓷”店铺中许诺销售、销售涉嫌侵权产品“景德

镇陶瓷功夫茶具套装复古青花玲珑泡茶壶盖碗茶杯整套礼盒装”，

页面显示已售 5件。

本局依申请调取了 3 份证据。

证据 6为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调查笔录》1份，该证据显示，

执法人员对被请求人进行了询问调查，其自述许诺销售、销售被

控侵权产品情况。

证据 7为《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抽样取证清单》1份，该证据

显示，执法人员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抽样取证。

证据 8为抽样取证被控侵权产品 1件。

被请求人未提交证据。

合议组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。

请求人对我局依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：认可证据

6～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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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请求人对请求人提交证据和我局依申请调取证据的质证

意见如下：认可证据 1～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。

经核实，合议组对证据 1～8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予确认。

三、合议组查明的事实

（一）关于涉案专利

涉案专利的专利号为 ZL202330130419.9，外观设计名称为

“陶瓷茶具（青花玲珑金玉满堂系列）”，专利申请日为 2023

年 3 月 19 日，授权公告日为 2023年 6 月 16 日。请求人为涉案

专利的专利权人。在请求人提出行政裁决请求时，涉案专利处于

有效状态。

1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：陶瓷茶具（青花玲珑金玉满堂系

列）。

2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：茶饮器具。

3.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：在于图案。

4.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：使用状态参考图。

5.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形套件说明：本外观设计为套件产品，

包含 7个套件，其中套件 1为茶壶，套件 2为壶承，套件 3为公

道杯，套件 4为茶杯，套件 5包含 2个组件，套件 5组件 1为盖

碗，套件 5组件 2为盖碗身，套件 6为茶叶罐，套件 7为水洗。

6.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形变化状态说明：使用状态参考图为本

套件产品的使用状态参考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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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状态参考图

套件 4主视图 套件 4后视图

套件 4左视图 套件 4右视图

套件 4俯视图 套件 4仰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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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4立体图 套件 5组合状态图

套件 5组件 1主视图 套件 5组件 1后视图

套件 5组件 1左视图 套件 5组件 1右视图

套件 5组件 1俯视图 套件 5组件 1仰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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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5组件 1立体图
套件 5组件 2主视图

套件 5组件 2后视图 套件 5组件 2左视图

套件 5组件 2右视图 套件 5组件 2俯视图

套件 5组件 2仰视图 套件 5组件 2立体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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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请求人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评价报告显示，国家知识

产权局关于涉案专利是否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初步结论是全部

外观设计未发现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，涉案专利权

的稳定性得到初步证明。

以上事实有证据 1～3在案佐证。

（二）关于被控侵权产品

被控侵权产品销售链接名称为“景德镇陶瓷功夫茶具套装复

古青花玲珑泡茶壶盖碗茶杯整套礼盒装”，产品外观视图如下：

使用状态参考图

套件 1主视图 套件 1后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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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1左视图 套件 1右视图

套件 1俯视图 套件 1仰视图

套件 1立体图 套件 2组合状态图

套件 2组件 1主视图 套件 2组件 1后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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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2组件 1左视图 套件 2组件 1右视图

套件 2组件 1俯视图 套件 2组件 1仰视图

套件 2组件 1立体图 套件 2组件 2主视图

套件 2组件 2后视图 套件 2组件 2左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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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件 2组件 2右视图
套件 2组件 2俯视图

套件 2组件 2仰视图 套件 2组件 2立体图

以上事实有证据 5、证据 7～8在案佐证。

（三）关于被控侵权产品的许诺销售、销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外观设

计专利权被授予后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，都不

得实施其专利，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、许诺销售、销售、

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。”

在销售侵犯他人专利权产品行为实际发生前，被控侵权人作

出销售侵犯他人专利权产品的意思表示的，构成许诺销售。以做

广告、在商店橱窗中陈列、在网络或者在展销会上展出、寄送供

试用的侵权产品等方式作出销售侵犯他人专利权产品的意思表示

的，可以认定为许诺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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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中，被请求人在其经营的淘宝平台“景德玉锦坊陶瓷”

店铺中上架被控侵权产品并已售出 5件，且被请求人分别在询问

调查和口头审理中均承认其实施了许诺销售、销售被控侵权产品

的行为，但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请求人实施了制造被控侵权

产品的行为。因此，合议组认为被请求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

了许诺销售、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。

以上事实有证据 5～8在案佐证。

四、裁决的理由

合议组审理认为，请求人是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，涉案专利

合法有效，其合法权利应受法律保护。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：被

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外观

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

设计为准，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

的外观设计。

对于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，被诉侵权设计与其一项外观

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，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权的保护

范围。组件产品的外观设计是一件产品的一项外观设计，即使包

含有对多个构件分别单独表示的视图,在确定专利权保护范围时，

也应将所有组件作为一个整体，共同限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。每

个组件没有独立的权利保护范围。

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，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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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，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

判断；下列情形，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：

（一）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；

（二）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

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。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

效果上无差异的，应当认定两者相同；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

性差异的，应当认定两者近似。

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

能力时，一般应当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

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空间。设计空间较大的，可以认定一

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；设计空间

较小的，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

较小区别。

本案中，涉案专利外观设计产品名称为陶瓷茶具（青花玲珑

金玉满堂系列），从授权公告的文本来看，产品用途为茶饮器具，

请求保护的外观设计在于图案，套件 4为茶杯，套件 5包含 2个

组件，套件 5组件 1为盖碗，套件 5组件 2为盖碗身。被控侵权

产品销售链接名称为“景德镇陶瓷功夫茶具套装复古青花玲珑泡

茶壶盖碗茶杯整套礼盒装”，其使用状态显示产品整体为含有茶

杯和盖碗的茶具套装，是用于茶饮的器具，与涉案专利产品用途

一致。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属于相同种类产品，可以进行外

观设计特征的比对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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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对比，将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

和涉案专利套件 4，以及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2 和涉案专利套件 5

分别进行单独比对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
涉案专利套件 4主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主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4后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后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4左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左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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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套件 4右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右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4俯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俯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4仰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仰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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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套件 4立体图 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立体图

两者相同点主要在于：（一）从用途上看：涉案专利套件 4

与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均为茶杯，用途完全相同；（二）从形状

上看：两者皆为圆形杯口，杯身从口沿向下逐渐向内收敛，底部

收束为小巧的圈足；（三）从图案上看：二者杯身均绘制有鱼、

水草、山石图案，图案周围均分布点状玲珑设计，鱼有两条且成

对称分布，其中一条鱼嘴微张，呈现出吐泡泡的形态，口沿外表

面有一圈细线，靠近圈足处有一圈重复的菱形花卉单元构成的连

续图案，杯底均有四字文字底款标识。

两者区别点主要在于：（一）茶杯器型弧度略有不同：涉案

专利套件 4 杯身弧度偏直，整体更显修长，器型线条更硬朗；被

控侵权产品套件 1杯口向外微微撇开，杯身弧度更圆润，腹部略

鼓，杯口与杯底的过渡线条更舒缓。（二）杯身图案差异：涉案

专利套件 4 的鱼尾呈清晰的三瓣形态，每瓣轮廓线条分明；被控

侵权产品套件 1的鱼尾为四瓣，瓣与瓣之间的线条相对模糊，晕

染明显。同时，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相较涉案专利套件 4缺少浮

萍这一图形元素。（三）图案分布空间略有差异。涉案专利套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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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图案整体更居中，水草、山石图案更修长，离杯口更近；被控

侵权产品套件 1的图案分布更接近底部，靠近口沿处留白更多。

（四）涉案专利套件 4的口沿内表面有一圈细线，而涉案专利套

件 4 没有。（五）杯底标识不一致，涉案专利套件 4杯底底款标

识为简体“富玉窑制”，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则底款标识篆书“德

聚景彩”，其采用方形“阴阳”刻章的样式，“德彩”为蓝底白

字“阴”刻，“聚景”为白底蓝字的“阳”刻，且在“德聚景彩”

绘有正方形线框。

合议组认为，根据涉案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对比设计可知，该

类产品整体形状、图案各部分具体设计多种多样，设计空间较大，

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，被控侵

权产品套件 1与涉案专利套件 4相比，两者外观设计整体的形状

和图案基本相同，区别点一、二、三均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；区别

点四占整体外观设计比例较小；区别点五属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

的部位，相对而言，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

易看到的设计变化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更具有显著的影响。上述

区别点都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，没有导致两者整

体视觉效果产生实质性差异。因此，根据整体观察、综合判断原

则，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与涉案专利套件 4外观设计近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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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套件 5组合状态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合状态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主视图
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主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后视图
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后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左视图

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左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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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右视图
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右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俯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俯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仰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仰视图



第 20 页 共 24 页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1立体图
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1立体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主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主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后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后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左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左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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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右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右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俯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俯视图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仰视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仰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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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者相同点主要在于：（一）从用途上看，涉案专利套件 5

与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2均是盖碗，用途完全相同。（二）从形状

上看，两者均由盖子和碗两个组件构成。盖面从边缘向中心缓慢

隆起，形成圆润的曲面拱形，盖子中心设圆形盖钮，该盖钮顶部

向内凹陷；碗身皆为圆形杯口，口沿向外翻撇呈“喇叭状”，杯

身从口沿向下逐渐向内收敛，底部收束为小巧的圈足。（三）从

图案上看，二者均绘制鱼、水草、荷花等青花图案，口沿处皆围

一圈祥云纹，整体风格一致。

两者区别点主要在于：（一）涉案专利盖钮的直径在盖子整

体尺寸占比更大，且被控侵权产品盖钮背面有凸起。（二）杯底

标识不一致，涉案专利碗底标识为“富玉窑制”，被控侵权产品

则标识不同字样，且绘有正方形线框。（三）二者碗盖图案上鱼、

水草、山石的排列顺序不一致，涉案专利碗盖上的鱼是在水草与

荷花之间，而被控侵权产品碗盖上的鱼是在水草与山石之间。（四）

涉案专利圈足处绘双横线，而被控侵权产品没有。

合议组认为，根据涉案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对比设计可知，该

涉案专利套件 5组件 2立体图 被侵权产品套件 2组件 2立体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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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产品整体形状、图案各部分具体设计多种多样，设计空间较大，

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的较小区别。被控侵

权产品套件 2与涉案专利套件 5相比，两者外观设计整体的形状

和图案基本相同，区别点一和二属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的部位，

且未产生引人瞩目的视觉效果，相对而言，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

位设计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的设计变化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更

具有显著的影响，而区别点三和四均属于局部细微变化，上述区

别点都对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，没有导致两者整体

视觉效果产生实质性差异。因此，根据整体观察、综合判断原则，

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2与涉案专利套件 5的外观设计近似。

综上所述，被控侵权产品套件 1与套件 2均分别与涉案专利

套件 4、套件 5构成了近似的外观设计，分别落入了涉案专利套

件 4、套件 5的保护范围，因此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涉案专利的

保护范围。

五、裁决

综上所述，合议组认为，被请求人在请求人专利权有效状态

下，未经其许可，为生产经营目的销售、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，

构成对请求人专利权的侵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

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六十五条及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》

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之规定，作出行政裁决如下：

（一）责令被请求人邹建星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即立即停止

许诺销售、销售侵犯请求人景德镇富玉青花玲珑陶瓷有限公司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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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设计专利权（专利号：ZL202330130419.9）的产品，并且不得

将尚未售出的侵权产品以任何方式将其投放市场。

（二）驳回请求人其他请求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第六十五条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

院起诉。

合议组长： 刘翰承

主 审 员： 余游雅

参 审 员： 刘佳薇

景德镇市知识产权局（盖章）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

书 记 员： 高云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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